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明确禁止高利放贷、破解高空抛物坠物难
题……作为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在“民”与“法”之间彰显“人民至上”的理念。颁布实施民法典有
何重大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何体现？军人如何做学习、遵
守、维护民法典的模范？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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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记者：习主席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请问颁布实施民法典有哪些重大意义？

王利明：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
一，推进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就内部体
系而言，民法典形成由总则、物权、合同
等各编构成的完整体系，各分编构成自
成体系又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就外部
体系而言，民法典的颁布有效衔接了民
法典和单行法。此前，由于没有民法典，
许多重要民事关系的调整规则不能通过
民事法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留下了
法律调整的空白。这些法律空白一般通
过行政法规等填补，难免出现限制公民
私权或变相扩张行政权的现象。民法典
作为上位法，可以有效避免民法规范与
行政法规等的矛盾冲突，维持市场经济
正常运行。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
义和人民权利，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现代法治的核心
在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一方面，
民法典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明确边界，
有利于规范公权。另一方面，作为市民
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
通过合理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
准则，为各种民事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提
供基本的遵循。此外，民法典有效处理
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
的关系。在对个人保护的同时，强调对
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实现个人和社会关
系平衡，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促进社
会和谐有序。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
体系。民法典各项制度根植于市场经济
的土壤，也反作用于市场经济。民法典
完善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充分调动
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市场经
济有序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
法。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
中”。可以说，执法者、法官只要有一部民
法典在手，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
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此外，民法
典还有利于统一规则依据。在我国，长期
以来，新法颁布以后，由于没有废止旧法
且没有指明具体修改哪些旧有的规定，新
法与旧法同时适用，导致规则不统一现象
出现。民法典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它
的颁行可以保障法官裁判依据的统一性，
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

记者：我国民法典如何回应“中国之

问”与“时代之问”？

王利明：我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
以“典”命名的法律。它作为一部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具有中国
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慎子》云：
“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
乎人心而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立足中
国的实际，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维护国
家基本经济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所谓实践特色，
就是从中国的实践出发，解决当代中国的
实践问题，尤其是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所
面临的各种问题。所谓时代特色，就是民
法典回应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总体上看，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和
实践特色回答的是中国之问，而民法典
的时代特色回答的则是时代之问。

民法典作为上层建筑，既由经济基
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国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实现公有
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我们面临
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民法典设置了一
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具体规则，确保基本
经济制度的落实与巩固，促进公有制与
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

民法典有效协调改革与立法的关
系。改革开放是我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关
键，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在改
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后，利益格
局面临深刻调整。改革越是不断深化就
越需要法律确认改革成果，引领改革发
展，在法律与改革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关系。

民法典回应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时代
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人格权特别
是隐私权、个人信息的保护带来巨大挑
战。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预防和遏
制网络侵权行为，是现代法律制度所面
临的严峻挑战。我国民法典不仅确认和
保障各项人格权，而且设置禁令、删除、
更正等规则，强化了对损害的预防，并有
效制止和遏制网络侵权行为，都是对互
联网、高科技时代的回应。

傅达林：民法是一个时代的结晶，更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成果。我国民
法典既吸收借鉴世界法律文化的优秀成
果，又传承彰显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
秀基因，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时代价值，整个立法体现出鲜明的中国
特色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
与落实。民法典第一条开宗明义，将“适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总则，统摄整部
法典。二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收
和捍卫。民法典确立了禁止违背公序良
俗的原则。公序良俗的涵义不仅限于社
会公德，还包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
伦理道德等。三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生活
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民法典对监护
的规定、对法人的分类、对父母子女之间
的抚养赡养关系的规定等，都体现了中
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此外，我国民法典也体现了鲜明的
时代特征。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法

律，伟大的法律指引伟大的时代。如果
说 1804 年《法国民法典》是 19 世纪风车
水磨时代民法典的代表，1900年《德国民
法典》是 20世纪工业社会民法典的代表，
那么我国的民法典应当成为 21世纪民法
典的代表之作。

一方面，对新时代的新型权利予以
确认。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权利成
为重要的权利形态。民法典将人格权单
独成编，彰显了 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
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

另一方面，对新时代的发展问题有
效回应。例如，将“绿色原则”写入民法
典，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
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为解
决环境问题提供民法思路。此外，为适
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民法典规范人
工智能发展，向换脸变声侵权行为“亮
剑”；适应数字社会发展，规范虚拟财产
保护和继承；关注医学科研活动，确保科
技向善造福人类；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
障电子合同法律效力。

开启“以人民为中

心”的法律新纪元

记者：民法典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

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民法典中是如何体

现的？

王利明：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的慈
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这深刻表达出民法所应当秉持的人本主
义精神。我国民法典充分彰显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群众美好幸福
生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化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进
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得到
了极大改善。在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之后，人民群众就会有更高水平的精神
生活追求，就希望过上更有尊严、更体面
的生活。因此，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
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法典最重
要的创新之一和最大亮点，也为世界各
国有效解决人格权保护问题提供了中国
经验和中国方案。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以调整财
产权为重心，存在“重物轻人”的倾向，或
者说出现了“泛财产化”倾向。然而，我
国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强化对人
格权的保护，恰好弥补了传统民法典的
体系缺陷。民法典人格权编总结现有人
格权立法以及实践经验，对人格权制度
作出了详细的、科学合理的规定，全面确
认和保护人格权。

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落实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的任务，这既是民法典回应时代
需求的集中体现，也从根本上满足了新
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
效应对信息时代对个人隐私等的威胁，
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

第二，通过各项制度安排保障人民
群众物质生活需求。例如，民法典物权
编新增的居住权制度，对于解决“住有所
居”问题、保障个人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
意义。再如，民法典合同编完善了租赁
合同的规则，完善了优先购买权，新增加
优先承租权，这对于稳定租赁关系、规范
租赁市场秩序、保障承租人的居住利益
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民法典通过各项民事责任制
度充分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民法典通过
各项规则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车轮上的安全”“头顶上的安全”等财产
和人身安全。例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在产品责任部分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规
则，这必将有力遏制生产、销售不合格食
品的行为，有利于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侵权责任编还重点完善高楼抛物
致人损害的责任，保障“头顶上的安全”。

军人做学法用法

守法普法的模范

记者：民法典中对军人及军属权益

保护作出哪些规定？

傅达林：首先，军人军属都是公民，都
享有民法典规定的各项权利，也承担民法
典规定的各项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民法典的几乎每一条，都与官兵及其家属
息息相关，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其次，民法典还基于军人特殊的身份
和地位，对维护军人军属权益和国防利益
作出一些特别规定。例如，民法典第一百
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第二百五十
四条规定：国防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第一
千零八十一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
离婚，应当征得军人同意，但是军人一方
有重大过错的除外。同时，民法典关于
“特别法人”的规定，也为军队单位从事民
事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军人军属权
益的特别规定，是基于军人职业的特殊
属性和军人军属因此承担的特殊义务，
所作出的权利义务对等性规定，同时也
体现了对军人职业的尊崇和保障。

记者：广大官兵应当如何养成自觉

守法的意识？

傅达林：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为每名官兵提供生活指引。

一是学习好民法典。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等多种渠道，准确把握民法典的主
旨精神、核心要义，全面掌握民法典的内
容体系和创新亮点，重点熟悉与个人生
活息息相关的条文内涵，真正让民法典
的条文与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
日常生活。

二是遵守好民法典。军人是守法的
模范。对于民法典规定的各项义务，不
论是遇上高空坠物，还是碰到遗产纠纷，
抑或遭遇隐私泄露，我们都要以民法典
为遵循，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
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能力。

三是使用好民法典。对于民法典赋
予的各项权利，军人应在熟知的基础上
提高用法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自身权
益受损时，增强维权底气，学会通过调
解、诉讼等法定途径主张和维护自身及
家属的合法权益。

四是宣传好民法典。军人还要做普
法的模范，向人民群众阐释好民法典的
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一系列新规定新
概念新精神，推动民法典实施走实走深，
真正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

以法典之名维护人民权益
■本报记者 佟欣雨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司法工作

系主任、教授 傅达林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王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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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组织官兵通过

报刊、网络平台

等多种渠道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图

为 战 士 们 通 过

“学习强国”APP

进行学习。

本报特约通

讯员 刘志勇摄

《法国民法典》

世界第一部成文民法典

作为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推动

者和签署者，拿破仑对法典经久不衰

的魅力早有预见。他曾说，我真正的

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一

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

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

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我的法典。

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是促成民法典颁布的社会基

础，而大革命所宣扬的资本主义人权

观念和罗马法以来的法学理论传播，

也为民法典诞生培育了沃土。

《法国民法典》采用总分结构，

总则之后的分则部分共三编。第一

编规定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权利、身

份、婚姻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

民事问题；第二编对人生存与发展

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即财产进行规

定；第三编进一步规定人能够取得

财产的合法方法。

《德国民法典》

民事立法重要的参照系

在民法发展史上，《德国民法

典》有着突出的历史价值，迄今仍

是民事立法重要的参照系。《德国

民法典》立法过程长达 27年，期间

经过长时间酝酿并几经修订，于

1896年8月24日颁布，1900年1月

1日起正式施行。

与《法国民法典》相比，《德国民

法典》的制定晚了近百年。相比法国

的平等、契约自由和所有权保护等立

法要旨，《德国民法典》更关注工业化

社会初期发展的现实需要。

有别于《法国民法典》的立法体

系，《德国民法典》创立了新的民事

立法逻辑体系，分为总则、债、物

权、亲属和继承五编。其中，总则

部分起到统率其他部分的作用，亲

属一编涵盖了婚姻家庭关系中的

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同时，继承

权、债权和物权分别独立成编。有

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是之前所

有民法典中最系统、逻辑最严谨的

法典。

（综合各媒体报道）

国外民法典概览


